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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中心医院

抚顺市中心医院4号楼与7号楼之间接建连廊项目

抚顺市中心医院4号楼与7号楼之间

抚顺市自然资源局

114平方米（计容面积114平方米)

建设工程平面位置图（GH1-24-57）、抚顺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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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

建字第 2104112024GG0015450号

注意事项：本附件可按电子证照方式发放。

建设单位： 抚顺市中心医院 经办人： 周强

工程名称： 抚顺市中心医院 4号楼与 7号楼之间接建连廊项目 电 话： 18641343141

建设地址： 抚顺市中心医院 4号楼与 7号楼之间

核准建设工程明细表：

建筑名称
栋

数

层数 总高度/
延长米

（m）

总建筑

面积

（㎡）

容积率计

算面积

（㎡）

住宅面积

（㎡）

地上公建

面积（㎡）

地下公建

面积（㎡）

人防面积

（㎡）地

上

地

下

连廊 - 2 - 11.2 114 114 - 114 - -

1.上述工程指标，经勘审后符合要求，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规划内容施工。

2.本附件随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同步发放。

3.延长米指标填写仅限于线性工程。

批准单位（签章）：

2024年 9月 20 日

注：

1、建设工程应保证施工安全、文明施工，如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输油等市政设施，或在燃

气、输油等市政设施保护范围内建设时，应与相关企业共同探查，确定燃气、输油设施准确位置，

共同制定保护方案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因文物遗存多埋藏于地下，存在有一定的不可预

见性，如后续项目启动有重要发现时，请及时通知所在辖区文物行政部门，确保文物安全。

2、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放线。

建设工程施工至±0 层时，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向市自然资源局驻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提出验线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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